
海船规函〔2024〕547 号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关于发布《中国籍国际

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

实施指南》的通知

中国船级社，各直属海事局：

为优化和规范等效免除工作流程，便利船舶建造和营运检验，

现发布《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实施指南》

（船舶技术规范实施指南 2024 年第 2号），自 2024年 5月 1日起

实施。

交通运输部海事局

2024年 4月 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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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舶技术规范实施指南（2024年第 2号）

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

等效实施指南

1 背景

1.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（以下简称中国海事局）《国际航行海

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在“总则”和“信号设备”部分规定了中国籍国际

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及其等效的有关要求。

1. 2 中国海事局《中国籍船舶和海上设施等效免除管理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对常见等效免除事项监督管理进行了规定。

2 目的

2. 1 为优化和规范等效免除工作流程，便利船舶建造和营运检

验，根据《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以及《管理规定》有关要

求，制定《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实施指南》（以

下简称本指南）。

3 适用范围

3. 1 本指南适用于具有特定构造或用途的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

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事项办理，包括新建船舶、重大改建船舶以及

外国籍船舶转为中国籍船舶等情形。

4 相关船舶技术规范

4. 1《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及其修改通报。

5 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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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1 中国海事局统一负责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

离等效的监督管理。

5. 2 各直属海事局具体负责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

距离等效的技术方案确认和监督管理。

5. 3 中国船级社是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

的检验机构。

6 实施要求

6. 1 总体原则

6. 1. 1 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应尽可能满足船舶技术规范关于前

后桅灯水平距离要求。因船舶特定构造或用途原因，按常规布置号灯

会影响船舶航行和作业安全时，方可提出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

需求。

6. 1. 2 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一般遵循“一事一办”的办理原则。

同一所有人或经营人、审图控制号、建造地以及检验机构的多艘

船舶的前后桅灯水平间距等效事项，可以一次性提出需求并同步

办理。

6. 1. 3 新建、重大改建船舶的等效需求应在审图阶段提出，经直

属海事局确认后方可开工。

6. 1. 4 外国籍船舶转为中国籍船舶时，涉及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

效事项的，中国船级社应当在经直属海事局确认并经检验合格后，方

可签发船舶法定检验证书。

6. 2 现行技术条款

6. 2. 1 经修订的《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总则第6.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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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四篇船舶安全第15章信号设备第2节号灯与号型第2. 2. 1（1）②

项和2. 3. 2（1）项。

6. 3等效办理技术要点

6. 3. 1《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》要求

6. 3. 1. 1当机动船按规定有 2盏桅灯时，两灯之间的水平距离应

大于或等于总长的一半，但不必大于 100m。

6. 3. 2 等效实施对象

6. 3. 2. 1 船长 50m 及以上且具有特定构造或用途的半潜船、近海

供应船、特殊用途船、科学考察船、拖船、工程船以及具有类似构造的

其他船舶可以提出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需求。

6. 3. 2. 2 特定构造或用途船舶是指同时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的船

舶：

（1）最上层连续甲板上的上层建筑（包括甲板室）的最上层后端壁

位于船舶中部之前；

（2）本条（1）中所述的最上层后端壁至船舶尾端或接近尾端为开

敞甲板（包括阶梯开敞甲板）；

（3）本条（2）中所述的开敞甲板用于运输大型物体（如大型结构

件、平台用设备或物资等）、预留或安放有船舶预定用途或功能的设备

和装置，从而导致后桅灯的布置不能满足要求。

6. 3. 3 等效技术要求

6. 3. 3. 1 如涉及等效事项的，前、后桅灯应当装设在船舶首尾中

心线上，并尽实际可能远距离布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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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3. 3. 2 应至少安装两盏专用投光灯，并设置双套灯具。每套投

光灯的功率和安装应照亮船舶尾部轮廓，以便被他船观察到。

6. 3. 3. 3 投光灯角度确定后应予以锁死固定，不能用作工作用

灯，不应设置就地开关。

6. 3. 3. 4 每盏投光灯应能在驾驶室航行信号灯控制面板控制，并

应与桅灯保持同时开启或关闭，船舶驾驶台明显位置应设有投光灯的

操作提示。

6. 3. 3. 5 每盏投光灯应由主电源和应急电源两路供电，并设有灯

具故障和线路故障报警。当主电源失电时，应急电源自动接通。投光

灯应急供电时间应与航行信号灯保持一致。

6. 3. 3. 6 投光灯应为经认可的产品，适用于有盐雾、油雾及有振

动的环境。

6. 3. 3. 7 如因装设大件货物或设备等致投光灯不能显示船舶尾

部轮廓时，还应在船舶适当位置增设满足6. 3. 3. 2至6. 3. 3. 6要求的投

光灯，显示船舶尾部轮廓，以便被他船观察到。

6. 3. 3. 8 投光灯的选取和布置不能影响其他号灯的显示效果，也

不得影响其他船舶的正常瞭望。

6. 4等效办理流程

6. 4. 1 新建或重大改建船舶的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事项，船舶

所有人或经营人应向中国船级社审图单位提出需求。中国船级社经

技术评估后制定等效技术方案，报船舶拟建造地（改建地）的直属海事

局确认。船舶拟建造地（改建地）未设置直属海事局的，应当向中国海

事局指定的直属海事局报请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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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4. 2 外国籍船舶转为中国籍船舶时，如有等效事项的，船舶所

有人或经营人应向中国船级社现场检验单位提出需求。中国船级社

经技术评估后制定等效技术方案，报船舶拟登记地的直属海事局

确认。

6. 5 等效需求材料要求

6. 5. 1等效需求材料应当包括需求简介、论证报告、不开工承诺书

（适用于新建和重大改建船舶），以及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和设计单位

的联系方式。

6. 5. 2 需求简介应当简要说明船舶基本情况和办理等效的事项

和理由。

6. 5. 3 论证报告应当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1）船舶概况：包括船舶所有人信息、船名（或审图控制号）、船舶

类型、吨位、航区、主尺度、定员、船舶结构、主要设备、功能用途、主辅

动力及其它设备配置、重大改建情况（如有）、船舶转籍（如有）和船舶

登记情况、以及船舶拟建造地（改建地）或拟登记地信息等；

（2）需要采取等效的理由、船舶技术规范具体条款依据和可行性

分析；

（3）按照 6. 3. 3要求拟采取的等效方案；

（4）船舶总布置图、信号设备布置图、投光灯布置及电路图等；

（5）对拟采取的等效方案开展的风险分析和防控措施，应包括但

不限于以下内容：

① 结合船舶技术规范以及 6. 3. 3要求确定等效方案的安全目标

与功能性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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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 结合船舶结构特点以及营运特性，选取适用的风险评估方法

对本船和他船影响开展安全风险分析，制定防控措施；

③ 提供等效灯具安装角度、照度和电力负荷计算分析；

（6）通过试验或工程分析等方法验证等效方案和防控措施至少与

船舶技术规范的要求具有同等效能，且不损害或降低船舶整体安全

水平。

6. 6 技术方案编制要求

6. 6. 1 审图单位或现场检验单位应当在收到需求材料后的 5个

工作日内对等效事项材料的完整性、技术的合理性提出意见。符合要

求的，报送中国船级社并附具意见；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退回材料并说

明理由。

6. 6. 2中国船级社在收到转报材料及附具意见后，应当及时开展

技术评估并出具评估意见，视情况可开展专家论证。

6. 6. 3 技术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前后桅灯水平距离等效事项的可行性；

（2）风险分析的科学性；

（3）等效方案和防控措施的有效性；

（4）对船舶整体安全水平和他船航行安全的影响。

6. 6. 4专家论证（如有时）应包含船舶设计、船舶建造、船舶驾驶、

船舶检验、船舶通航和船舶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专家，论证内容应包括

申请等效事项的可行性以及确认满足等效的条件。专家论证会议应

形成论证结论，有意见的还需附具详细意见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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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6. 5中国船级社经技术评估，认为等效事项理由充分且可行的，

应当制定等效技术方案。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经审图单位或现场检验

单位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。

6. 6. 6等效技术方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船舶概况和等效事项相关条款依据；

（2）前后桅灯的具体位置；

（3）投光灯的数量、位置、安装角度、功率；

（4）投光灯的控制、供电、失电报警和产品认可情况；

（5）其他认为有必要的等效措施。

6. 7 技术方案确认要求

6. 7. 1 中国船级社应于收到转报材料 15个工作日内向负责的直

属海事局提交船舶等效技术方案等材料。

除等效技术方案外，提交材料还应包括技术评估意见、专家论证

意见（如有时）以及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提交的全套材料等。

6. 7. 2直属海事局在收到等效报送材料后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

对等效事项是否属于本机构管辖范围、材料是否齐备等内容进行形式

审查。不符合要求的，应当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。

6. 7. 3直属海事局一般应当自形式审查通过之日起 15个工作日

内完成技术确认，并出具确认意见。常见等效事项一般不组织专家论

证，特殊情况确需进行专家论证的，专家论证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的

办理时限。

6. 7. 4 技术确认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等效技术方案与 6. 3. 3的符合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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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其他有必要确认的内容。

6. 7. 5 中国船级社对确认意见有异议的，可以向中国海事局申请

复核。

6. 8检验实施与管理

6. 8. 1 现场检验单位应当按确认的等效技术方案开展检验。完

成检验后，按照船舶技术规范要求在货船设备安全证书等相关证书上

签注，至少包括等效的限制条件、技术要求等。

6. 8. 2 对于新建或重大改建船舶，直属海事局应在船舶建造重要

日期确认第Ⅱ阶段（船舶建造或重大改建完工日期）核查等效事项。

6. 8. 3 对于外国籍船舶转为中国籍船舶，直属海事局应在初次检

验发证完成后核查等效事项。

6. 8. 4中国船级社和直属海事局应当按照《管理规定》第二十三至

二十五条要求做好等效信息的报送工作。

6. 9日常海事监管

6. 9. 1各级海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中国籍国际航行海船前后桅灯

水平距离等效的现场检查，如发现实船布置与图纸资料或证书签注内

容不一致的，应及时通报船舶登记地的直属海事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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